关于《浩德悠然居项目渠道服务合同》的补充协议

甲方：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乙方：洛阳闹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甲乙双方于 2025年1月1日签署了《浩德悠然居项目渠道服务合同》（以下简称“原合同”），现双方以原合同的相关内容为前提基础，为更好达成合作，实现项目快速去化，现甲方参与乙方组织的“六号项目”活动，活动期间乙方考核事项如下：
一、乙方考核任务
1.1 考核期间：自【2025】年【9】月【18】日起至【2025】年【10】月【10】止 （均包含当日）。
1.2 总考核任务：考核期间，计入考核任务的房源需达到≥【1套】 。
1.3 计入考核任务的条件：乙方客户就合作房源与开发商签署【认购协议或支付定金】即达到计入考核任务的条件。
[bookmark: _GoBack]1.4 考核期内乙方客户认购后提出退房申请且完成退房流程的，该退房房源从已计入的考核房源数量中剔除。
二、未完成考核任务
2.1 不论乙方是否完成本函件的考核任务，均不承担任何违约金，且不存在奖励和处罚。
三、佣金标准
在考核期内认购的房源，达到结算条件后乙方提佣标准如下（以下佣金计提标准为通提跳点，跳点计套以认购为准）：
	房源类型
	佣金标准

	住宅
	单月认购＜2套，按照50000元/套计提佣金

	
	单月认购≥2套，按照80000元/套计提佣金


4、 本补充协议甲乙双方结佣条件仍以原合同约定为前提，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具有与原合同正文同等的法律效力。原合同所述甲乙双方客户范围，仅限于本项目。乙方有权向原合同协议相关内容在贝壳经纪人端平台向合作方及经纪人公示。
5、 本补充协议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除本补充协议中明确所作修改的条款之外，原合同其余部分条款继续有效，本补充协议未涉及之处按原合同执行。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河南浩德龙瑞置业有限公司              洛阳闹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025年  月   日                       2025年   月    日 


